
债券简称：20 智光 G1                     债券代码：175284.SH 

债券简称：21 智光 G1                     债券代码：175877.SH 

债券简称：22 智光 G1                     债券代码：185883.SH 

债券简称：22 智光 G2                     债券代码：137925.SH 

债券简称：22 智光 G3                     债券代码：137926.SH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泰兴市智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泰兴市智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泰兴市城东高新技术产业园戴王路西侧 

 

 

债券受托管理人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18号 

 

签署日期：2023年9月  

  



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公

司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相关信息披露文

件以及泰兴市智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文件等，由泰兴市智光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

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元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一、本次债券核准情况 

本次债券于 2020 年 4月 13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20【683】号”文

核准，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5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本次债券发行基本情况 

1、20智光 G1 

2020 年 10 月 19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泰兴市智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 2020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20智光 G1”，债券代码“175284.SH”），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5亿元，债券期限为 3年，不设置回售含权条款。 

2、21智光 G1 

2021年 9月 17日，发行人成功发行泰兴市智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1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21智光 G1”，债券代码“175877.SH”），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0.86亿元，债券期限为 3年，不设置回售含权条款。 

3、22智光 G1 

2022年 8月 29日，发行人成功发行泰兴市智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22 智光 G1”，债券代码“185883.SH”），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4.47亿元，债券期限为 3年，不设置回售含权条款。 

4、22智光 G2 

2022 年 10 月 25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泰兴市智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 2022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债券简称“22 智光 G2”，债券代码

“137925.SH”），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2.53 亿元，债券期限为 3 年，不设置回售

含权条款。 

5、22智光 G3 

2022 年 10 月 25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泰兴市智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 2022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二)（债券简称“22 智光 G3”，债券代码

“137926.SH”），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1.47 亿元，债券期限为 3 年，不设置回售

含权条款。 

三、本期公司债券重大事项 



发行人于近日披露了《泰兴市智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关于财务负责人变更的

公告》，具体内容如下： 

（一）原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  

何燕女士，中国国籍。曾任江苏华东贝尔生物药业有限公司财务会计；泰兴

市十里甸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会计；泰兴市智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财

务会计。  

（二）人员变动的原因及依据  

根据公司安排及公司人员离职情况，本公司信息财务负责人发生变更。何燕

同志不再担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由肖正森同志担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 

（三）新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  

肖正森先生，中国国籍，现任公司财务总监。拥有注册会计师、税务师资格。

曾任泰州劲松股份公司财务主管、泰州劲松纸业公司财务经理、江苏中兴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部项目经理、锦宸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等。 

联系地址：泰兴市城东高新技术产业园戴王路西侧  

联系电话：18652636186 

传 真：0523-87320009 

邮 箱：1064124988@qq.com 

四、影响分析及风险提示、联系方式 

根据发行人公告，本次发行人的财务负责人变更对发行人的日常管理、生产

经营及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 

国元证券作为“20智光 G1”、“21智光 G1”、“22智光 G1” 、“22智光 G2” 、

“22 智光 G3”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

托管理人职责，根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约

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报告。国元证券将持续跟踪上述事项并提请投资者关注相

关人员变动对发行人生产经营情况、偿债能力的影响，后续将严格按照《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的有关约定认真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督促企业及时做好信息

披露工作。 

请咨询债券受托管理人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方进 



电话：0551-62207948 

联系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 18 号 1205室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系《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泰兴市智光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公司债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签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9月   日 

 


